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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联动监督专辑 (五十八)

驻马店: 打好联动监督组合拳

回应群众养老新期盼

驻马店市人大常委会在省人大常委会关心指导和市委坚强领

导下,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,按照 “找准问题、解决问题、

推进工作、群众满意”工作思路,依法开展 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

化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联动监督,打好联动监督组合拳,积极

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盼,取得显著成效.

一、主要做法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,确保联动监督有序开展.一是加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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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领导.省联动监督动员会召开后,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一时间

向市委请示汇报,在市委领导下开展联动监督工作,实现党委领

导意图.成立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、主任任组长,各位副主

任任副组长的联动监督领导小组,统筹协调全市联动监督工作,

并成立６个联动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组,同时负责对各县区人大

常委会联动监督工作的督导指导.二是周密安排部署.根据省人

大常委会联动监督工作方案,结合驻马店实际制定 «驻马店市人

大常委会关于开展 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

联动监督方案»,综合采取专题调研、执法检查、听取政府专项

工作报告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方式开展工作.全市各级人大常委

会对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监督,坚持上下联动、各司其

职、同步开展,确保联动监督工作统一部署、协调开展、顺利实

施.三是强化业务培训.先后召开全市联动监督专题调研和执法

检查培训会、市人大常委会联动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组工作协调

会,邀请有关专家和市民政局业务骨干对市县两级人大专题调研

和执法检查组成员进行培训,详细解读中央、省、市养老政策和

业务知识,并印发省、市政策法规资料汇编.

(二)坚持问题导向,多渠道征集意见建议.一是市县两级

政府及职能部门自查问题.通过市县人民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

报告工作,召开民政、住建、人社等职能部门座谈会,自查发现

问题６８项.二是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和调研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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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.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聚焦５个方面重点开展专题调研、８

个方面重点开展执法检查,通过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明查暗访

等多种形式,发现问题９２项.三是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反映问

题.联动监督过程中,通过召开座谈会收集人大代表反映问题

２６项,通过代表履职平台、向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和其他群

众反映问题１７项.市人大常委会综合分析、梳理整合后,形成

«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联动监督意见问题

清单»,包含宏观政策类、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三大类４３项问

题,其中,涉及市人民政府及市直部门问题２９项,县区问题１４

项.

(三)加强联动监督,强化整改实效.一是自觉接受省人大

常委会督导检查.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带队到驻马店市开

展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,并对市县两级联动监督工作进行督导检

查.省人大常委会交办我市３项问题,养老设施用房移交和养老

服务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两项问题已整改完成,城乡居民医保参保

人数下降问题正在结合２０２５年度医保征缴工作同步推进.其中,

市中心城区居民小区养老设施用房整改前移交４个,经过集中整

改一次性移交８个,移交率提高２３个百分点,达到４１％.二是

加强对市人民政府及职能部门督导检查.市人大常委会召开 “积

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联动监督意见问题交办

会,向市直１１个部门交办２９个问题,向县区人大常委会交办１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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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问题.市人民政府对整改工作高度重视,主要领导亲自批示,

分管领导先后６次召开不同类型的问题整改推进会,实行台账管

理,每周通报一次.２９项问题中立行立改的２３项,持续整改的

２项,涉及顶层设计的４项,办结率７９３％.市人大常委会对１１

个市直单位整改情况专门开展了满意度测评,测评结果均为满

意,满意率均在８３％以上.三是通过县区人大向县区人民政府

进行联动督导.市人大常委会６个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组深入１０

个县区,就联动监督交办的１４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重点督导检

查,县区问题整改情况由县区人大常委会以书面形式报送市人大

常委会,县区办理的１４项问题中,已整改到位１１项,持续整改

３项,办结率７８６％.

二、工作成效

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”联动监督工作

开展以来,通过一系列问题的整改,联动监督工作取得了明显成

效,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反响良好.

(一)养老服务制度更加健全.推动市人民政府先后印发

«驻马店市养老机构服务管理导则 (试行)»«驻马店市养老机构

预收费管理办法 (试行)» «关于提高高龄津贴发放便利化水平

的通知»«驻马店市城镇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移交管理

规定»等７项制度,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养老机构管理不规范、收

费不合理、适老化设施不完善、小区养老设施不移交等难点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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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.针对执法检查发现的５家养老机构未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标准

收取水电费等问题,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其改正,合计退费６３６

万元.

(二)养老服务质量更加优化.每个县区至少建立１所医养

结合机构,全市双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５６家,医疗床位５４７０

张,养老床位４４２８张,入住老人３０００余人.全市已建成老年病

医院３所、康复医院１０所、安宁疗护医院２３所,设置中医康复

科医院７３所,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３３家,三级中

医医院设置康复科比例达到１００％.全市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

６９２７万人,签约率达到８５６９％.汝南县探索点单互助式智慧

养老模式,设置农村互助养老运营指挥中心,为全县１１６８名空

巢独居、特殊特困老人家庭安装了 “一键呼”智能终端,实现

“点单式”呼叫互助养老服务,全力打造一个 “有呼必应”的邻

里互助养老新模式.逐步完善适老化设施改造,新增楼道灯

１６５０盏,新增智慧监控１３９个,新修智慧安防７４个,加装电梯

１９部,改造硬化老年人活动场地１５７２万平方米,新增文化休

闲和健身设施面积近１３万平方米.积极加强老年助餐场所建

设,构建起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多元参与的助餐点建设模式,

全市计划建４３０所,已建成４３５所,有效缓解老人 “做饭难”

“就餐难”的问题.

(三)养老服务要素保障更加有力.在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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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,市中心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合理布局养老服务设施用

地３４５公顷,人均０２３平方米;９县布局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达

到６９公顷,各县均满足人均０２平方米的标准,其中汝南县布

局养老服务设施用地１４７９公顷,占县城总建设用地的０４２％,

人均０５１平方米.在加强资金扶持上,严格落实 “将不低于

５５％的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”的规定,２０２４

年全市返还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养老服务比例 已 达 到

７１１６％,市财政安排养老服务事业经费１１１５万元,用于弥补

养老事业经费不足.在建强人才队伍上,全市新增持有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行业从业人员５４９万人,其中高级工以上

１２０２人,建成 “河南护工” “天中护工”２家省级人力资源品牌

培训示范基地,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新增设健康管理和中医康复

技术专业,今年实现首次招生.

(四)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均衡.针对农村养老服务资源

配置不足问题,积极推动县乡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.

目前已有５２所床位使用率４０％的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

务中心.西平县中心敬老院采取 “公建民营、医养结合”模式,

做到 “养＋医＋康”深度融合发展,是全省唯一一家民政部表彰

的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优秀案例.创新村级集中供养模式,上

蔡县小王营村创新村级集中供养模式,探索建设村级集体周转

房,统一冠名 “幸福苑”,通过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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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了更好的住房条件和托养服务.按照 “就近

就地、方便群众、医养结合”原则,建立了 “市级统筹、县乡实

施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”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

式,实现了 “托养一人,解脱一家,脱贫一户,温暖一方”的目

的,走出了一条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增收脱贫的新路径,得到国

家、省各级充分肯定,已在全国进行全面推广.

(驻马店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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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报: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

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办公厅主任

　发: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、办公厅一级巡视员、办公厅

副主任、办公厅研究室主任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、办

事机构、机关各处室

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、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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